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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揽月工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 担保基本情况 

2021 年 8 月 3 日，江苏揽月工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

长江商业银行扬州分行借款人民币贰佰万元（小写：200 万元），期

限自 2021 年 8 月 3 日至 2022 年 1 月 2 日，借款年利率为 

10.62%，由张志明、戴晶、张志光、高传娣、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

公司、扬州市银光机电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2022 年 1 月 2 日

到期后，揽月科技未能足额偿还借款本金。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上发布的公司《江苏揽月工程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为解

决银行逾期贷款，现扬州市银光机电有限公司向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扬

州分行借款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小写：16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逾

期贷款，ST 揽月、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张志明、戴晶、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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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光、高传娣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

为准。 

（二）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 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2年 6月 13日审议通过《关

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 7人。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涉及关联担保事项，关联董事张志明、戴晶、戴宏康回避 

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扬州市银光机电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是 

住所：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杨庄供销合作社院内 

注册地址：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杨庄供销合作社院内  

注册资本：510,000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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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机电附件、五金电器、模具、机床、塑料制品加工、

销售。 

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13日 

2、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1,569,188.57元 

2021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629,121.56元 

2021年 12月 31日净资产：940,067.01元 

2021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 40.09% 

2021年 12月 31日营业收入：1,580,037.6元 

2021年 12月 31日税前利润：17,609.15元 

2021年 12月 31日净利润：17,609.15元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解决 ST揽月银行逾期贷款问题，扬州市银光机电有限公司向江

苏长江商业银行扬州分行借款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小写：160万元）

用于偿还公司逾期贷款，ST 揽月、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张

志明、戴晶、张志光、高传娣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具体内容以

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 董事会意见 

（一） 担保原因 

由于 ST揽月的经营需要，公司考虑扬州市银光机电有限公司是为

解决公司逾期贷款，因此 ST 揽月、江苏揽月模板工程有限公司、张

志明、戴晶、张志光、高传娣为该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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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公司的担保行为存在因扬州市银光机电有限公司不能按时还款而

导致的连带责任风险。 

（三） 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担保解决公司银行逾期贷款问题，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比例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4,017.83 100% 

其

中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3,857.83 96.01%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的担保

金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金额 
263.40 6.56% 

因上述违规对外担保均涉及利息等，且逾期仍在持续，因此此处

金额均以本金计算。 

其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

2.10%。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3,857.83 万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

承担的损失金额为 4,370.05万元。 

注：（1）截止 2022年 6月 13日，公司为揽月房地产公司向江苏

江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2,600.00 万元提供的担保被判

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额为 3,486.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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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止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为江苏威卡斯矿山装备有限

公司向龙诚担保公司贷款 240.00 万元提供的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

担的损失金额为 347.22万元。 

（3）截止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为揽月房地产公司向龙诚担

保公司贷款 165.00 万元提供的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额

为 209.97万元。 

（4）根据公开信息查询，公司知悉截止 2022年 1月 6日，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志明向潘进借款 200.00 万元提供

的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金额为 326.69万元。 

（ 5）截止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为 JAMES PATRICK 

INSSTRELL-WALKER欠南通市华通脚手架有限公司借款 88万元提供的

担保尚未开庭。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揽月工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 

 

江苏揽月工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13日 


